
裁定字號 112年憲裁字第5號

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439號

裁定日期 112年02月10日

聲請人 A01、A02

案由 聲請人因聲請停止親權事件，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暨暫時處分。

主文 一、本件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均不受理。

二、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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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一）就裁判憲法審查部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8

年度家親聲字第380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一）、110年度家親聲抗字第

18號民事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二）及最高法院111年度台簡抗字第60號民事

裁定（下稱系爭裁定三），於事實審程序中，未給予未成年子女直接表達意

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就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判斷未採納慣居地原

則、繼續性原則等標準，且未依聲請傳喚證人等，侵害未成年子女受憲法第

15條、第16條、第21條、第22條所保障之生存權、聽審請求權、調查證據請

求權、受教育權、人格權等，應受違憲宣告，廢棄發回。（二）就法規範憲

法審查部分：家事事件法第108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未賦予未成年子女

直接向法院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權利，應予違憲宣告並限期修正等語。

（三）就暫時處分部分：本庭於中華民國111年12月22日收受由聲請人一及

二具狀之暫時處分聲請書，其主張原因案件相對人（下稱原相對人）已向臺

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於本件聲請作成判決宣告前，裁定暫時

停止系爭裁定三之執行。

二、按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又聲請案件須具憲法重要性，或為貫徹聲請人基本權利所必要者，始

受理之。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第61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查：（一）本件聲請原因案件未成年子女（即聲請人二）之父母，於離

婚時約定對於雙方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父方單獨任

之。嗣父死亡，聲請人一(即聲請人二之祖母)提出聲請，依民法第1090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規定，聲請宣告停止原相對人（即

聲請人二之母）之親權，及另選定聲請人一為聲請人二之監護人。原相對人

以聲請人一並非親權人，提起反聲請，請求聲請人一交付聲請人二予原相對

人。（二）系爭裁定一以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原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疏於保

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濫用親權之行為，聲請人一於原因案件之聲請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且認該擔任行使親權之人對未成年子女負有維持生活、保

護、教養及監督之責，自有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之必要。原相對人基於親

權關係提起反聲請，請求妨害原相對人行使親權之聲請人一於裁定確定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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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原相對人行使親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命聲請人

一應於交付未成年子女同時，將未成年子女之護照、台胞證、健保卡等證明

文件交付予原相對人。（三）聲請人一就系爭裁定一提起抗告，經系爭裁定

二以抗告無理由予以駁回，聲請人一不服提起再抗告，經系爭裁定三以再抗

告不合法予以駁回，因已依法定程序用盡救濟，是系爭裁定三應為確定終局

裁定。惟其屬抗告不合法之程序裁定，本庭就本件聲請爰併予審酌系爭裁定

二。

四、次查，未成年人聲請憲法訴訟，原則上應由其法定代理人為之，於本件

之情形，聲請人二既係未成年人，其聲請憲法訴訟，本應由依法成為聲請人

二之唯一親權人之母親（即原相對人）為法定代理人提出。然本件原因案件

係涉及針對原相對人聲請宣告停止親權之事件，如聲請人二聲請憲法訴訟，

仍應一律由其法定代理人為之，聲請人二之相關權利即難獲得有效之保障。

於此特殊情形，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聲請人二於憲法訴訟程序

中既已年滿7歲，就有關其身分及人身自由之事件，應有程序能力；且原因案

件之裁判亦涉及聲請人二受保護照顧之事項，聲請人二為權利可能實質受影

響之人，自應例外得以自己名義，據聲請人一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逕向

本庭聲請為法規範或裁判憲法審查。

五、再查：

（一）系爭裁定二略以：1、第一審囑託桃園市社會工作師公會進行訪視、並

命家事調查官調查訪視（均包括聲請人二之訪視部分）。家事調查官認長期

以觀，由原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較為妥適。2、聲請人一雖主張為聲請人二選任

程序監理人，惟原相對人離婚後，於聲請人二會面期間，相處過程自然親

暱，情感自然流露，第一審以家事調查報告為據，難謂有所缺漏，無再選任

程序監理人及請社工再訪視之必要。

（二）於現行民法親屬編規範架構下，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時，由他

方行使之；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法院得依他方、未成年子

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

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民法第1089條第1項、第1090條定有

明文。且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1條第1項等相關規定，以行使負

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人有不利之情事時，

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改定

監護人。是依系爭裁定一所認，聲請人一協助其子擔任聲請人二主要照顧者

多年，固於各方條件適合擔任監護人，然有關停止親權程序及相關案件事實

所應審究者，乃在原相對人是否有「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濫用

其對於子女之權利」之情事，而非在審酌具有監護意願人間何者較適合擔任

監護人之判斷。且依系爭裁定二所認，聲請人二與聲請人一同住，由聲請人

一及其夫共同照顧，彼此感情緊密，但仍無礙原相對人於聲請人二之父親死

亡後，成為聲請人二唯一親權人之事實；縱然聲請人二受聲請人一照顧情形

良好，但聲請人一為聲請人二之祖母，並非母親，依現行民法親屬編規定，

無優先於原相對人行使親權之依據；且就原相對人所提出之反聲請，法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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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審酌者，乃聲請人一對於聲請人二有無監護權，於肯定聲請人一得對聲請

人二行使監護權後，於數親權人間或數監護權人間方有進一步考量未成年人

子女最佳利益問題之餘地。聲請人一未能證明原相對人對聲請人二有疏於保

護、照顧情節嚴重或不利於聲請人二之情事，法院亦查無原相對人有何不適

任親權人之情形，以聲請人一之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是本件系爭裁定二

既認原相對人無停止親權之情事，仍為合法親權人，即無使聲請人二就關於

對其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等問題陳述意見之必要。至聲請人一於歷審程序

所主張之原相對人就聲請人二有涉及「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或「疏於保

護、照顧情節嚴重」情事之事實，均發生於聲請人二之襁褓時期（聲請人二

於103年11月28日出生，其父母於105年4月28日離婚），聲請人二客觀上實

無從就該等法定事實之存否，為意見之陳述。就此而言，法院未令聲請人二

陳述意見，亦難謂其程序指揮之相關法律見解有何牴觸憲法之處。

（三）本件聲請之前提爭執，係祖母與母親間之停止親權爭議，在我國現行

法制下，父親無法行使親權時，母親係唯一親權人，祖母尚無主張親權之餘

地，除非母親有法定停止親權事由，並經依法宣告停止者，否則祖母依法尚

難逕行主張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來考量由誰行使親權，其與本庭111年憲判

字第8號判決係關於因父母之間就未成年子女所生親權爭議之案情有所不同。

是本件裁定之見解，與上開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之見解並無扞格之處，併

此敘明。

六、綜上，核聲請意旨所陳，就聲請人一及二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而言，尚

難謂系爭規定及確定終局裁定暨系爭裁定二究有如何憲法上之違誤以致侵害

其基本權利，亦難謂有何憲法重要性，爰裁定均不受理。又本件法規範及裁

判憲法審查之聲請既均不受理，有關其暫時處分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予駁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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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 許宗力憲法法庭  審判長

大法官 蔡烱燉 黃虹霞 吳陳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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